
華僑協會總會  函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232 號 5 樓 

 承辦人：專員張明玉 

 電話：(02)2712-8450 轉 13 

 傳真：(02)2713-1327 

 e-mail：oca2326f@gmail.com 

 

受文者：國內各大專院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6日  

發文字號：華秘字第 11006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實施計畫 2.報名表  

   

主旨：檢送本會委託救國團辦理 112 年冬令「大專僑生社團幹部

研習會(歲寒三友會)」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乙份(如附件)，

敬請鼓勵貴校僑生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惠復! 

說明： 

一、本會定於 112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至 2 月 12 日（星期日）

委託救國團，在新北市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旨揭活動，

名額 50 位，請貴校僑生踴躍報名參加，研習費用 4,950 元

由本會全額負擔，並酌予補助交通費。 

二、參加僑生請於 112 年 1 月 12 日前，繳納保證金新台幣貳仟

元（郵政劃撥帳號 15243373，戶名：華僑協會總會，匯款

證明影本及報名表一併傳真本會），活動結束後悉數退還。

若因名額限制而未能錄取者，或因承辦單位取消活動，本

會將主動退還保證金；惟經錄取而不參加或中途退訓者，

恕不退還。 

 
正本：國內各大專院校、中國青年救國團 

副本：本會秘書處 

 

                           

                          

                       

 

mailto:oca2326f@gmail.com


行文單位表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大僑生先修部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淡江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逢甲大學 東吳大學 

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 義守大學 

實踐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東海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慈濟大學 亞洲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輔仁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文化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合計 48所大專院校 

 

 

 

 

 

 

 

 

 



華僑協會總會 

112 年冬令「大專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 

培養僑生人際關係、社會價值觀、創意與團隊精神，激發領導潛能，

提升競爭優勢。 

二、承辦單位： 

救國團。 

三、研習地點：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新北市金山區青年路 1 號）。 

四、研習時間： 

112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至 2 月 12 日（星期日），五天四夜。 

五、名額： 

五十名，參加對象以僑生社團幹部為優先，若有餘額，開放其他僑生

同學報名。 

六、研習內容： 

    (一)優質講座：邀請學界及企業的成功典範，分享精彩的經驗歷程。 

    (二)校園選修課：由駐會輔導教授及學長姐開設多項主題選修課，更深 

度的互動與學習。 

    (三)探索教育：在體驗中學習，在反思中成長，透過團隊情境課程，培 

養領導人必備之溝通協調、問題解決與策略規劃等能力。 

    (四)社團經驗交流：全國社團經驗交流大平台，探討社團與青年議題 

從交流與分享中激發更多元的思維新觀點。 

    (五)青春晚會：展現青春與活力，歲三同樂會、舞動青春~金山之夜。 

    (六)圍爐夜話、心靈晚課：經過反思與沉澱的過程，才能夠將學習內化 

為成長的養分，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份紀錄。 

七、研習費用： 

每人新台幣 4,950 元，由本會全額負擔，研習僑生費用全免。 

八、交通補助費： 

研習僑生本會酌予補助交通費：台南以南（含花蓮地區）1,500元； 

台東 1,900 元；雲林、南投至嘉義 1,300 元；台中、彰化 1,100 元；

苗栗 900元；新竹 600元；桃園 500元;宜蘭 600元；台北、新北市 

區 300元；。(以上併含台北→金山來回) 

九、附則：預計最遲於活動開始前一週，寄發報到通知，請特別提醒報名 

          同學務必詳實填寫寒假期間，確能收到 E-mail 的信箱，以免影 

          響報到前準備工作與參加權益。 

十、本會聯絡人：張明玉專員。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於本會網站（ocah.org.tw）公告。 



華僑協會總會 

112 年冬令「大專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報名表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年月日

（西元） 
 性別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僑居地  祖籍  

居留證號  家長姓名  

僑生社團 

名稱及職務 

 

 

自我簡介 

 

 

 

 

是否曾經 

參加研習 

□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何年參加） 

□ 否。 

手機  

email 
              

 
                              （書寫務請工整，切勿潦草）  

學校 

審查意見 

 

申請人 

簽名蓋章 

 

附註：1.請檢附學生證及護照影本以便查核。 

      2.本表請上本會網站 ocah.org.tw 下載。 

 


